武汉市支持城市矿产交易发展资金补助办法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支持武汉城市矿产交易发展意见的通知》（武政办[2015]33号）精神，促进武汉城市矿产交易加快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一、支持范围及条件
（一）对2016年12月31日前在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平台上交易、并在我市纳税的企业，给予以奖代补资金扶持。扶持对象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武汉市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2、具有武汉市税务登记证；

3、成为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注册会员，并按交易规则进行线上交易。

二、支持内容及标准

（一）上线交易奖励。市级财政每年按照上线交易总额的0.8%给予以奖代补资金扶持，其中卖方按上线交易额的0.3%奖励，买方按上线交易额的0.5%奖励，奖励总额不超过该企业当年已纳税额。

（一）企业申报。每年2月底以前，上线交易企业向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报送真实、准确、完整的申报资料（一式两份），并加盖公章，具体包括：

1、上线交易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复印件；

2、填报完整的年度增值税申报表和年度所得税申报表及缴税凭证复印件；

3、三方签章交易合同复印件；

4、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出具的交易鉴证书复印件；

5、上线交易奖励申报表（附后）。

（二）初审。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应于3月底前完成初步审核，并及时汇总申报资料。

（三）第三方复审。由武汉循环经济研究院审核矿交所提交的资料，然后报市发改委最终审定，原则上于当年4月30日前完成评审工作。
（四）资金拨付。市财政局根据市发展改革委审核意见及时将交易奖励资金一次性拨付给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由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再拨付给相关企业。

三、有关要求

（一）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应在规定时间内报送资料，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负责，一经发现弄虚作假，取消申报企业扶持申请资格，并根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二）市供销合作总社要督导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认真执行文件规定，积极引导、发展客户上线交易。
（三）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要切实做好交易扶持申报的组织、审核及资金拨付等工作，按规定检查专项扶持资金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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